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
114年度抗字第22號

抗 告 人  

即受刑人    蔡沄禔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

國113年12月6日113年度撤緩字第118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裁定撤銷。

檢察官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25天判決太重，上課地方人口複雜，能否減

輕情形，分期付款辦理等語。

二、抗告人前因傷害案件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3年度簡上

字第53號判決判處緩刑2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

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，於民國113年7月30日確定，緩刑

期間至114年1月29日屆滿。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保安處分執

行法之2第2款、第4款之命令，情節重大，依同法第74條之3

第1項規定，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，原審法院認檢

察官之聲請有理由，以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。

三、緩刑之諭知屬事實審法院對於刑之裁量權行使，除被告「有

無再犯之虞」及「有無刑罰執行必要性」等要件外，所考量

之因素亦不能逸脫刑罰之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功能。具體而

言，緩刑宣告要件中關於「有無再犯之虞部分」，屬刑罰特

別預防功能之具體要求，在被告無再犯之虞之情況，因特別

預防功能已實現，乃暫緩刑罰之執行，俾使被告順利復歸社

會；至於「執行刑罰之必要性」，除考量對被告之矯正目的

外，並應兼衡緩刑之宣告是否對一般人生警惕之效，是否可

以透過法院判決之宣示，達到維護社會法治之功能。是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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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緩刑，應於上開價值衡量中求取平衡，不可偏廢一端。

又檢察官執行緩刑案件，依法雖有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之權，

然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需符合法律之要件，另亦應符合刑

罰之必要性，亦即在受刑人有執行宣告刑之必要下，檢察官

聲請撤銷緩刑方具適當性，是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有刑法

第75所定應撤銷之事由外，同法第75條之1「足認原緩刑宣

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」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

「情節重大」等要件，均應由法院依個案審查，經查：

㈠、檢察官以抗告人自113年9月25日起無故未依規定報到而無法

執行其保護管束為由，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

款、第4款命令情節重大，而聲請撤銷緩刑，經原審調閱執

行卷宗，抗告人確實有經合法通知而未報到之事實，固屬明

確。然依卷附執行保護管束訪視報告表記載略以：「個案係

本月新收緩刑案件，於報到結束後由受理同仁轉知受保護管

束人疑似有精神疾病，除反覆陳述外，另有與空氣對話等情

況，個案對於孩子就學情形不確定，陳述要帶孩子去死，社

工隨即通報社安網，並通報自殺防治中心」，觀護輔導紀要

亦記載：「社工表示個案相當封閉，社會資源要進入案家相

當不易，因個案過去曾揚言要攜子自殺，目前列為服務對

象，兒保社工曾到學校訪視孩子沒有狀況，社工表示個案無

病識感，因此無就醫診斷紀錄」等語，則抗告人未依命令前

往報到，似與其精神狀況有關，此與刻意逃避保護管束命

令，或消極不配合之情況，究有不同，是否可謂抗告人在主

觀上有違反命令情節重大之情況，顯有疑義。

㈡、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65之1條規定：

「保護管束，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

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

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。」「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

置觀護人，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。」「檢

察官應告知受保護管束人所應遵守之事項，並指定日期，命

往執行保護管束者之處所報到。」是執行保護管束者並非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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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護人為限，依上開規定，另可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

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

屬、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，檢察官亦可命受保護管束

人向上開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到，此均為執行檢察官依其職權

得以適度安排調配之事項，而本案抗告人身心狀況顯有與其

他受刑人不同之處，依卷存證據，檢察官是否已依上開規

定，針對抗告人特殊之身心狀況妥適安排保護管束執行之方

式，似非無疑，則實難僅以其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

報到，遽認情節重大。

㈢、依上開觀護輔導紀要，抗告人已出現明顯精神狀況，且缺乏

病識感，亦無相關就醫紀錄，可見抗告人未依檢察官指定日

期向觀護人報告，尚非全然可歸責於抗告人，而就此種因精

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

療及照顧之疾病患者，精神衛生法第3條、第50條分別規

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精神疾病：指思考、情緒、

知覺、認知、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

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。但反社會人格

違常者，不包括在內。」第50條規定：「檢察機關辦理殺人

或傷害案件，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疑似有第三條第一項第

一款所定狀態，除依相關法規處理外，必要時，得協助其就

醫」，足見此等精神疾病所引發之社會生活適應障礙情況，

應以醫療為優先考量，如未協助其進行適當之醫療或照顧，

僅以其在精神狀態異常之情況下所為不合社會常規之行為，

逕為對其不利之處分，即難謂妥適。況原確定判決所附緩刑

條件「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」，抗告人已履行完畢（1

13年執護命字第68號），如撤銷緩刑，另應執行原確定判決

之宣告刑，則以抗告人精神狀況仍有異常之狀態，執行宣告

刑是否足以達到矯正或預防再犯之情況，亦屬可議。

四、綜上，本件抗告人固有違反檢察官命應遵守事項之事實，然

其情節難謂重大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尚難認有理

由。原裁定未查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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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誤，應予撤銷，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錦佳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書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蕭于哲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再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信邦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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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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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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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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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113年度撤緩字第118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裁定撤銷。
檢察官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25天判決太重，上課地方人口複雜，能否減輕情形，分期付款辦理等語。
二、抗告人前因傷害案件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判處緩刑2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，於民國113年7月30日確定，緩刑期間至114年1月29日屆滿。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2第2款、第4款之命令，情節重大，依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，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，原審法院認檢察官之聲請有理由，以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。
三、緩刑之諭知屬事實審法院對於刑之裁量權行使，除被告「有無再犯之虞」及「有無刑罰執行必要性」等要件外，所考量之因素亦不能逸脫刑罰之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功能。具體而言，緩刑宣告要件中關於「有無再犯之虞部分」，屬刑罰特別預防功能之具體要求，在被告無再犯之虞之情況，因特別預防功能已實現，乃暫緩刑罰之執行，俾使被告順利復歸社會；至於「執行刑罰之必要性」，除考量對被告之矯正目的外，並應兼衡緩刑之宣告是否對一般人生警惕之效，是否可以透過法院判決之宣示，達到維護社會法治之功能。是法院宣告緩刑，應於上開價值衡量中求取平衡，不可偏廢一端。又檢察官執行緩刑案件，依法雖有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之權，然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需符合法律之要件，另亦應符合刑罰之必要性，亦即在受刑人有執行宣告刑之必要下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方具適當性，是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有刑法第75所定應撤銷之事由外，同法第75條之1「足認原緩刑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」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「情節重大」等要件，均應由法院依個案審查，經查：
㈠、檢察官以抗告人自113年9月25日起無故未依規定報到而無法執行其保護管束為由，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、第4款命令情節重大，而聲請撤銷緩刑，經原審調閱執行卷宗，抗告人確實有經合法通知而未報到之事實，固屬明確。然依卷附執行保護管束訪視報告表記載略以：「個案係本月新收緩刑案件，於報到結束後由受理同仁轉知受保護管束人疑似有精神疾病，除反覆陳述外，另有與空氣對話等情況，個案對於孩子就學情形不確定，陳述要帶孩子去死，社工隨即通報社安網，並通報自殺防治中心」，觀護輔導紀要亦記載：「社工表示個案相當封閉，社會資源要進入案家相當不易，因個案過去曾揚言要攜子自殺，目前列為服務對象，兒保社工曾到學校訪視孩子沒有狀況，社工表示個案無病識感，因此無就醫診斷紀錄」等語，則抗告人未依命令前往報到，似與其精神狀況有關，此與刻意逃避保護管束命令，或消極不配合之情況，究有不同，是否可謂抗告人在主觀上有違反命令情節重大之情況，顯有疑義。
㈡、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65之1條規定：「保護管束，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。」「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，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。」「檢察官應告知受保護管束人所應遵守之事項，並指定日期，命往執行保護管束者之處所報到。」是執行保護管束者並非以觀護人為限，依上開規定，另可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，檢察官亦可命受保護管束人向上開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到，此均為執行檢察官依其職權得以適度安排調配之事項，而本案抗告人身心狀況顯有與其他受刑人不同之處，依卷存證據，檢察官是否已依上開規定，針對抗告人特殊之身心狀況妥適安排保護管束執行之方式，似非無疑，則實難僅以其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報到，遽認情節重大。
㈢、依上開觀護輔導紀要，抗告人已出現明顯精神狀況，且缺乏病識感，亦無相關就醫紀錄，可見抗告人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報告，尚非全然可歸責於抗告人，而就此種因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患者，精神衛生法第3條、第50條分別規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精神疾病：指思考、情緒、知覺、認知、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。但反社會人格違常者，不包括在內。」第50條規定：「檢察機關辦理殺人或傷害案件，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疑似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，除依相關法規處理外，必要時，得協助其就醫」，足見此等精神疾病所引發之社會生活適應障礙情況，應以醫療為優先考量，如未協助其進行適當之醫療或照顧，僅以其在精神狀態異常之情況下所為不合社會常規之行為，逕為對其不利之處分，即難謂妥適。況原確定判決所附緩刑條件「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」，抗告人已履行完畢（113年執護命字第68號），如撤銷緩刑，另應執行原確定判決之宣告刑，則以抗告人精神狀況仍有異常之狀態，執行宣告刑是否足以達到矯正或預防再犯之情況，亦屬可議。
四、綜上，本件抗告人固有違反檢察官命應遵守事項之事實，然其情節難謂重大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尚難認有理由。原裁定未查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容有違誤，應予撤銷，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錦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書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蕭于哲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信邦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2號
抗 告 人  
即受刑人    蔡沄禔

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
國113年12月6日113年度撤緩字第118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
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裁定撤銷。
檢察官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25天判決太重，上課地方人口複雜，能否減
    輕情形，分期付款辦理等語。
二、抗告人前因傷害案件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3年度簡上
    字第53號判決判處緩刑2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
    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，於民國113年7月30日確定，緩刑
    期間至114年1月29日屆滿。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保安處分執
    行法之2第2款、第4款之命令，情節重大，依同法第74條之3
    第1項規定，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，原審法院認檢
    察官之聲請有理由，以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。
三、緩刑之諭知屬事實審法院對於刑之裁量權行使，除被告「有
    無再犯之虞」及「有無刑罰執行必要性」等要件外，所考量
    之因素亦不能逸脫刑罰之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功能。具體而
    言，緩刑宣告要件中關於「有無再犯之虞部分」，屬刑罰特
    別預防功能之具體要求，在被告無再犯之虞之情況，因特別
    預防功能已實現，乃暫緩刑罰之執行，俾使被告順利復歸社
    會；至於「執行刑罰之必要性」，除考量對被告之矯正目的
    外，並應兼衡緩刑之宣告是否對一般人生警惕之效，是否可
    以透過法院判決之宣示，達到維護社會法治之功能。是法院
    宣告緩刑，應於上開價值衡量中求取平衡，不可偏廢一端。
    又檢察官執行緩刑案件，依法雖有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之權，
    然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需符合法律之要件，另亦應符合刑
    罰之必要性，亦即在受刑人有執行宣告刑之必要下，檢察官
    聲請撤銷緩刑方具適當性，是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有刑法
    第75所定應撤銷之事由外，同法第75條之1「足認原緩刑宣
    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」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「
    情節重大」等要件，均應由法院依個案審查，經查：
㈠、檢察官以抗告人自113年9月25日起無故未依規定報到而無法
    執行其保護管束為由，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
    、第4款命令情節重大，而聲請撤銷緩刑，經原審調閱執行
    卷宗，抗告人確實有經合法通知而未報到之事實，固屬明確
    。然依卷附執行保護管束訪視報告表記載略以：「個案係本
    月新收緩刑案件，於報到結束後由受理同仁轉知受保護管束
    人疑似有精神疾病，除反覆陳述外，另有與空氣對話等情況
    ，個案對於孩子就學情形不確定，陳述要帶孩子去死，社工
    隨即通報社安網，並通報自殺防治中心」，觀護輔導紀要亦
    記載：「社工表示個案相當封閉，社會資源要進入案家相當
    不易，因個案過去曾揚言要攜子自殺，目前列為服務對象，
    兒保社工曾到學校訪視孩子沒有狀況，社工表示個案無病識
    感，因此無就醫診斷紀錄」等語，則抗告人未依命令前往報
    到，似與其精神狀況有關，此與刻意逃避保護管束命令，或
    消極不配合之情況，究有不同，是否可謂抗告人在主觀上有
    違反命令情節重大之情況，顯有疑義。
㈡、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65之1條規定：「保
    護管束，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
    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屬或
    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。」「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
    護人，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。」「檢察官
    應告知受保護管束人所應遵守之事項，並指定日期，命往執
    行保護管束者之處所報到。」是執行保護管束者並非以觀護
    人為限，依上開規定，另可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
    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
    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，檢察官亦可命受保護管束人向
    上開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到，此均為執行檢察官依其職權得以
    適度安排調配之事項，而本案抗告人身心狀況顯有與其他受
    刑人不同之處，依卷存證據，檢察官是否已依上開規定，針
    對抗告人特殊之身心狀況妥適安排保護管束執行之方式，似
    非無疑，則實難僅以其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報到，
    遽認情節重大。
㈢、依上開觀護輔導紀要，抗告人已出現明顯精神狀況，且缺乏
    病識感，亦無相關就醫紀錄，可見抗告人未依檢察官指定日
    期向觀護人報告，尚非全然可歸責於抗告人，而就此種因精
    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
    療及照顧之疾病患者，精神衛生法第3條、第50條分別規定
    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精神疾病：指思考、情緒、知
    覺、認知、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
    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。但反社會人格違
    常者，不包括在內。」第50條規定：「檢察機關辦理殺人或
    傷害案件，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疑似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
    款所定狀態，除依相關法規處理外，必要時，得協助其就醫
    」，足見此等精神疾病所引發之社會生活適應障礙情況，應
    以醫療為優先考量，如未協助其進行適當之醫療或照顧，僅
    以其在精神狀態異常之情況下所為不合社會常規之行為，逕
    為對其不利之處分，即難謂妥適。況原確定判決所附緩刑條
    件「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」，抗告人已履行完畢（113
    年執護命字第68號），如撤銷緩刑，另應執行原確定判決之
    宣告刑，則以抗告人精神狀況仍有異常之狀態，執行宣告刑
    是否足以達到矯正或預防再犯之情況，亦屬可議。
四、綜上，本件抗告人固有違反檢察官命應遵守事項之事實，然
    其情節難謂重大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尚難認有理
    由。原裁定未查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容有
    違誤，應予撤銷，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錦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書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蕭于哲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信邦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
114年度抗字第22號
抗 告 人  
即受刑人    蔡沄禔


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撤銷緩刑案件，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113年度撤緩字第118號裁定，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裁定撤銷。
檢察官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抗告意旨略以：25天判決太重，上課地方人口複雜，能否減輕情形，分期付款辦理等語。
二、抗告人前因傷害案件，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3年度簡上字第53號判決判處緩刑2年，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，並應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，於民國113年7月30日確定，緩刑期間至114年1月29日屆滿。檢察官以抗告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之2第2款、第4款之命令，情節重大，依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，向原審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，原審法院認檢察官之聲請有理由，以裁定撤銷上開緩刑宣告。
三、緩刑之諭知屬事實審法院對於刑之裁量權行使，除被告「有無再犯之虞」及「有無刑罰執行必要性」等要件外，所考量之因素亦不能逸脫刑罰之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功能。具體而言，緩刑宣告要件中關於「有無再犯之虞部分」，屬刑罰特別預防功能之具體要求，在被告無再犯之虞之情況，因特別預防功能已實現，乃暫緩刑罰之執行，俾使被告順利復歸社會；至於「執行刑罰之必要性」，除考量對被告之矯正目的外，並應兼衡緩刑之宣告是否對一般人生警惕之效，是否可以透過法院判決之宣示，達到維護社會法治之功能。是法院宣告緩刑，應於上開價值衡量中求取平衡，不可偏廢一端。又檢察官執行緩刑案件，依法雖有聲請撤銷緩刑宣告之權，然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需符合法律之要件，另亦應符合刑罰之必要性，亦即在受刑人有執行宣告刑之必要下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方具適當性，是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除有刑法第75所定應撤銷之事由外，同法第75條之1「足認原緩刑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」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「情節重大」等要件，均應由法院依個案審查，經查：
㈠、檢察官以抗告人自113年9月25日起無故未依規定報到而無法執行其保護管束為由，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、第4款命令情節重大，而聲請撤銷緩刑，經原審調閱執行卷宗，抗告人確實有經合法通知而未報到之事實，固屬明確。然依卷附執行保護管束訪視報告表記載略以：「個案係本月新收緩刑案件，於報到結束後由受理同仁轉知受保護管束人疑似有精神疾病，除反覆陳述外，另有與空氣對話等情況，個案對於孩子就學情形不確定，陳述要帶孩子去死，社工隨即通報社安網，並通報自殺防治中心」，觀護輔導紀要亦記載：「社工表示個案相當封閉，社會資源要進入案家相當不易，因個案過去曾揚言要攜子自殺，目前列為服務對象，兒保社工曾到學校訪視孩子沒有狀況，社工表示個案無病識感，因此無就醫診斷紀錄」等語，則抗告人未依命令前往報到，似與其精神狀況有關，此與刻意逃避保護管束命令，或消極不配合之情況，究有不同，是否可謂抗告人在主觀上有違反命令情節重大之情況，顯有疑義。
㈡、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4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65之1條規定：「保護管束，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。」「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，專司由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。」「檢察官應告知受保護管束人所應遵守之事項，並指定日期，命往執行保護管束者之處所報到。」是執行保護管束者並非以觀護人為限，依上開規定，另可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、自治團體、慈善團體、本人最近親屬、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行之，檢察官亦可命受保護管束人向上開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到，此均為執行檢察官依其職權得以適度安排調配之事項，而本案抗告人身心狀況顯有與其他受刑人不同之處，依卷存證據，檢察官是否已依上開規定，針對抗告人特殊之身心狀況妥適安排保護管束執行之方式，似非無疑，則實難僅以其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報到，遽認情節重大。
㈢、依上開觀護輔導紀要，抗告人已出現明顯精神狀況，且缺乏病識感，亦無相關就醫紀錄，可見抗告人未依檢察官指定日期向觀護人報告，尚非全然可歸責於抗告人，而就此種因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患者，精神衛生法第3條、第50條分別規定：「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精神疾病：指思考、情緒、知覺、認知、行為及其他精神狀態表現異常，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，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。但反社會人格違常者，不包括在內。」第50條規定：「檢察機關辦理殺人或傷害案件，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疑似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，除依相關法規處理外，必要時，得協助其就醫」，足見此等精神疾病所引發之社會生活適應障礙情況，應以醫療為優先考量，如未協助其進行適當之醫療或照顧，僅以其在精神狀態異常之情況下所為不合社會常規之行為，逕為對其不利之處分，即難謂妥適。況原確定判決所附緩刑條件「接受1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」，抗告人已履行完畢（113年執護命字第68號），如撤銷緩刑，另應執行原確定判決之宣告刑，則以抗告人精神狀況仍有異常之狀態，執行宣告刑是否足以達到矯正或預防再犯之情況，亦屬可議。
四、綜上，本件抗告人固有違反檢察官命應遵守事項之事實，然其情節難謂重大，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尚難認有理由。原裁定未查，逕依檢察官之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，容有違誤，應予撤銷，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六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吳錦佳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書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蕭于哲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再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鄭信邦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
